
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公告（通信投標方式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0 日 

中市選行字第 101-36-50133 號 

主旨：公告標售本機關奉准報廢之公務小客車一輛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 

依據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6點第 1項第一款及「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

賣及估價作業程序」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[標售標的及數量]:如附表。 

[投標資格摘要]：1、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工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執照影

本、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2、持有行政院環保署核准登記之

廢棄機動車輛回收證明文件（影本）。 

[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]: 

親自領標:於辦公時間內（上午 8時至 12，下午 1時至 5時）至臺中市西區 

自由路一段 150號 8樓向本會行政室王淑鑾小姐領取。 

[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]：招標文件免費領取。 

[收受投標文件地點]：自 101年 5月 30日起至 101年 6月 4日 17時 00分止， 

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本會行政室。逾期寄達或送達者，不予 

受理，原件退還。 

[開標日期及地點]:訂於 101年 6月 5日上午 10時在本會開標室當眾開標。當天 

如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1個 

工作天上午 10時在同地點開標。 

[標售底價]：新台幣壹萬肆仟伍佰元整。 

[保證金額度]：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整。 

[變賣標的所在地]：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150號。 

[現場查看時間]：於 101年 5月 31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及下午 14時開放參觀。 

[其他]： 

1、本標案採總價決標，投標金額最高且高於公告底價者得標，標價相同時以

抽籤決定。 

2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於 101年 6月 12日（開標之次日起七日

內）以前持本機關製發之繳款書至執行機關出納或指定銀行一次繳清（所

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）。如因故延後開標，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

數順延之。 

4、本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三日內，由本機關按現狀交付標的物。 

5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6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本機關公告（布）欄張貼者為準。 



附表 

 

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標  號 1010502 

品  名 

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奉准報廢之公務小客車一輛（已

依規定向監理單位辦理報廢作業繳交車牌） 

數  量 

（含單位） 
1輛 

標售底價 

（元） 
新台幣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 

保證金金額 

（元） 
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整 

備  註 

福特六和 1998CC 

1997年 10月出廠 


